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 學年度 
教育學系 夜間碩士在職專班錄取學生 報到資料繳交檢核表 

   

姓     名 ：___________________ (本欄位由考生填寫) 

   

手     機 ：___________________ (本欄位由考生填寫) 

  

報到班別：□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  
          □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
 

項目 報到資料繳交 
新生自我檢核

(請勾選) 

1 
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*1 
【請自行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並簽章】 

□有  □無 

2 大學(或同等學力)畢業證書正本&影本*1 □有  □無 

3 
兩吋彩色證件照片*2 

【照片背面請寫上姓名】 
□有  □無 

4 工作年資相關證明正本&影本【註 1】 □有  □無 

5 
志願役任職機關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 
正本【註 2】 

□有  □無 

6 
切結書 
【前述資料若有未能提供者，則必須填寫切結書】 

□有  □無 

 
【註 1】依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報考資格規定，須提供 6 個月以上之工作證明之正本&影本

(如：在職證明、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)。服務年資累計需符合本系招生簡章規定，未

符合本系「報考資格附加規定」者，視為報考資格不符，取消錄取資格，考生不得

異議。 

1. 服務證明書：年資證明用，應為機關首長出具之「服務證明書」或「離職證明書」
（須載明服務起訖年月日），工作年資採計至 111年 3月 31日止。 

2. 在職證明書，需開立之日期應為 111 年 3 月（含）以後，才可列入工作年資計算。 

3. 如繳交「在職證明書」→收正本不歸還；如繳交「服務證明書」或「離職證明書」→
正本查驗，影本存查。 

 【註 2】志願役之機關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文件：請檢附任職機關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正本。 

 

※第二階段報到：依本系公告之報到日期辦理，如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

視同放棄入學資格，不得異議。 


